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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常州聚和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和材料”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聚和材料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0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常州聚和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504号），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聚和材料”）获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8,000,000股，并于2022年12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11,910,734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88,160,1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777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750,6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228%。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0,254,974股（含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数量），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8.37%，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4名，分别

为常州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鹏季”，原名为宁波

梅山保税港区鹏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鹏翼”，原名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鹏翼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

州鹏曦”，原名为宁波鹏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鹏骐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鹏骐”，原名为宁波鹏骐企业管理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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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该部分限售股的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12月9日起上市

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3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8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111,910,734股变更为

165,627,88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3104元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8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由165,627,886股变更为242,033,64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

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

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及《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

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

诺情况如下： 

（一）常州鹏季、常州鹏翼、常州鹏曦、常州鹏骐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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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若本企业的自然人

合伙人存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则在该等自然人合伙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的股份锁定及股份限售安排应根据相关

规定执行。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

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a、在有关监管机关要求的期限内予以纠正；b、给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依法

赔偿损失；c、有违法所得的，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d、如违反承诺后可以继续

履行的，将继续履行该承诺；e、根据届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措施。 

（二）常州鹏季的承诺 

（1）公司上市后，本企业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

遵守已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及限售的承诺，在股份锁定及限售期内，不出售本次

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所持

公司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

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

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

的方式减持。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2）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企业承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的

收益（如有）全部上缴公司所有，公司或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均有权代表公

司直接向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本企业将无条件按上述所承诺内容承担法律

责任。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

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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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0,254,97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8.37%，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2月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

售股数

量（股） 

1 常州鹏季 16,428,000 6.79 16,428,000 0 

2 常州鹏翼 2,756,253 1.14 2,756,253 0 

3 常州鹏曦 538,938 0.22 538,938 0 

4 常州鹏骐 531,783 0.22 531,783 0 

合计 20,254,974 8.37 20,254,974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3）2023年6月8日，因触发承诺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履行条件，依照股份锁定期安

排及相关承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海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冈本珍范（OKAMOTO KUNINORI）、

朱立波、蒋欣欣、张晓梅、敖毅伟；公司董事李浩、樊昕炜、姚剑；公司监事李宏伟、李玉

兰、黄莉娜、黄小飞；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蒋安松（离任）；公司股东劳志平直接及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6个月至2026年6月9日。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6月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前述人员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本次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将会自行遵守承诺，延长锁定期至2026年6月9日。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份 20,254,974 36 

合计 20,254,974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聚和材料上述限售股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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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

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股东承诺。保荐机构同意聚和材料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以下无正文）




